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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項目  工作步驟(內容) 注意事項 

1.目的 
1.A單位個管人員應秉持個案管理之核心，公平派案，以服務使用者最佳

利益為優先。 

 

2.派案原則 

2.1案家決定： 

2.1.1案家指定服務單位。 

2.1.2單位自行開發或自行轉介個案。 

2.1.3 舊案延續。 

舊案： 

依照個案或家屬延續原使用之服

務單位派案，若有特殊情況則採

新案派案機制。 

2.2 以服務使用者利益為優先:  

2.2.1 給予個案充足的服務資訊，依照個案意願為優先，尊重其服務選

擇意願優先。  

2.2.2 提供可配合案家需求服務時段、服務頻率、可達成照顧計畫目標

之服務提供單位。 

新案： 

1.服務提供單位主動發掘個案者

則優先派案。 

2.依個案或家屬指定服務單位優

先。 

3.服務人力及服務量能充足，可

協助個案達成照顧目標者優先。 

4.服務提供即時性高、可近性高

優先。 

5.符合上述各項要件不只一家

時，則以輪派機制處理。 

2.3 以服務單位量能為考量: 

2.3.1 服務單位之量能，是否可配合案家需求時段、服務頻率、可達成

照顧計畫目標者優先。  

2.3.2 服務態度、溝通能力、照顧與專業能力等服務品質佳者優先。  

2.3.3 核銷正確性、與 A 單位和家屬之照顧計劃討論、會議參與度等

服務單位配合度高者優先。 

 

2.4.派案優先順序：  

2.4.1 個案或案家指定之服務單位為最優先。  

2.4.2 服務人力及服務量能充足，可協助個案達成照顧目標者優先。 

2.4.3 服務提供即時性高優先。 

2.4.4 服務提供可近性高優先。 

派案原則:接受轉介或照會之服

務提供單位原則不得無故拒絕接

案，倘有正當事由未能提供服

務，A單位應訂有相關處理或輔

導機制，如：改派機制、請服務

提供單位提出改善方案等，以維

護個案照顧服務權益。 

3.改派原則 

3.1 新案派案: 

3.1.1A 單位依據照管資訊平台照會後，三個工作日內服務提供單位需

回覆、七天內提供個案服務。若三天未回覆者，A 單位將追蹤了解，若

服務提供單位未回覆也無法七天內提供服務，A 單位則會詢問個案及家

屬等候意願，若無則依派案機制輪派。若服務提供單位有特殊狀況，

需更多時間安排服務，則另案處理。 

3.2 服務中個案: 

3.2.1 原單位因故無法繼續提供服務，可自行尋找可接替之單位(須系

統異動通報 A 單位)或異動通報 A 單位由Ａ單位採新案派案機制。 

3.2.3 個案或家屬提出更換單位，A單位將先聯繫家屬與服務單位雙方以

釐清狀況，再依個案或家屬意願改派案至新單位，若無則採新案派案

機制。 

3.3 照專自管重新派 A 個管: 

3.3.1A 單位接獲個案或家屬通知重啟服務，若個案及家屬同意使用原

單位則派原服務單位； 若個案或家屬欲更換服務單位，A 單位將致電

或異動通報予原單位並則採新案派案機制。 

服務提供單位回覆可提提供服

務，倘若與案家聯繫欲前往簽約

時，接獲訊息個案因身體不適就

醫或是住院等狀況，應於照管系

統異動通報告知，個管隨時追蹤

個案最新知訊。 



3.4 其他:服務單位發生以下情況時，經案家同意得改派其他單位。 

3.4.1 服務單位無法繼續提供服務，如：人力不足、個案需求改變。  

3.4.2 服務單位發生疏失影響案家權益。  

3.4.3 服務單位無法滿足個案需求。  

3.4.4 案家不滿意服務單位，或進行申訴。 

3.4.5 服務單位未依照核定項目和次數服務、服務紀錄登載不實。  

3.4.6 個案或案家指定其他服務單位服務。 

3.4.7 服務單位量能受限，溝通能力、照顧與專業能力，由 A 單位評

估進行輪派。 

★A 單位不得圖利特定服務提供

單位，亦不能向服務提供單位收

取任何形式費用(抽成費、派案

費、管理費等)。 

4.停派原則 4.1 主管機關通知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(A 單位)停派單位。 依據衛生局發文為憑。 

5.輪派機制 

5.1 以該區有意願接受派案之 A 單位進行輪派。 

5.2 聯繫服務單位是否可接案。 

5.3 依服務單位輪派單執行輪派。 

   5.3.1 每月更換輪派單 

   5.3.2 以上個月最後輪派單位接續輪派。 

 5.3.3 該輪派順序單位，若逾時或無法提供服務，則由下一順位服務

單位承接。 

   5.3.4 服務單位輪派單，註記無法接受輪派原因。 

聯絡方式: 

LINE+電話詢問人力。 

 

24 小時內回覆。 

如:停派案、人力不足 

6.服務品質監測 

6.1 A 單位至少每半年(以每年 1 月及 7 月為原則)應重新檢視及更新輪派

表。 

6.2 每月個管員會對服務使用者或家屬進行服務單位滿意調查,以了解服

務品質追蹤，並列入次年度合作延續參考。 

6.3 品質監測:  

6.3.1 每月統計派案/改派/輪派，每半年分析。 

6.3.2 統計表於次月 10 日前繳交組長。 

 

 


